江苏省建筑工程

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

意见书编号：        桩基2020-028         
项目名称：丹阳市锦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鼎城市花园  23号、33号楼项目地下室
审查机构： 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  
颁书日期：   2020年10月19日     
江苏省建设厅制

丹阳市锦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：
    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、建设部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，受你单位委托，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          金鼎城市花园23号、33号楼项目地下室    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，形成审查意见附后。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、调整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（含变更图纸）送我机构复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0月19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审查机构章）

（建筑）专业初审意见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锦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金鼎城市花园23号、33号楼项目地下室

	设计编号
	202003008

	一、初审意见

1、经初步审查，有主要问题如下：

①总图问题：高层住宅北侧的登高场地及消防车道，在用地“红线”之外，且相邻用地上有建筑存在，无法实施，由于高层住宅总图布置超越“红线”，所以项目不成立（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4.2.3条）。
②（强条）：高层住宅平面图中，左侧普通电梯不能设在防烟楼梯间前室内（合用前室），应按照“消防电梯”设计。（省住标8.7.18条仅指普通电梯可以与消防电梯“有条件的”合用前室，但是按省住标8.7.17条及建规7.3.5-3条、6.4.3条的要求，只有消防电梯才可以与防烟楼梯间前室合用）。同时：左侧“合用前室”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6㎡。“合用前室”的短边尺寸不应小于2.4m（建规7.3.5-2条）。
③右侧多层商店建筑的消防疏散宽度计算没有，暂时无法判断是否可行？

④目前仅看到平立剖，其它图纸还没有，有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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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结构）专业初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锦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金鼎城市花园23号、33号楼项目地下室

	设计编号
	202003008

	  缺上部完整计算书，结构图纸不具备审查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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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鼎城市花园23、33号楼  K2020-74（ 勘察 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子项名称
	建筑

高度
	建筑

层数
	结构

体系
	基础

形式
	跨度

（柱网）
	吊车吨位
	勘察

等级
	场地

类别

	23#楼
	53.1m
	17-18F/-1F
	剪力墙
	桩基
	
	
	甲级
	III类

	33#楼
	23.2m
	1-6F/-1F
	框架
	桩基
	
	
	甲级
	III类

	地下车库
	
	-1F
	框架
	桩基
	
	
	甲级
	III类

	
	
	
	
	
	
	
	
	

	备注：根据勘察报告23#、33#楼位于地下车库的大底盘上，属于一个整体。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方面

无
违反强制性标准方面
按GB50021-2001（2009版）拟建场地环境类型为II类有误，不符合GB50021-2001（2009版）附录G备注3A条。

33#楼工程重要性等级为三级有误，不符合DGJ32/TJ208-2016第5.1.1条。（在底盘上的建筑物应作为一个整体考虑）。

三、其他
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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